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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团体标准

《垃圾智能分类非连续累计静态称量系统校准规范》

编制说明
（报批稿）

一、任务来源

依据中国计量测试学会“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关于公布 2025年度第三批五项团体标准立项名单的通

知”（量学发[2025]274号）文件要求，由辽宁省计量科学研究院等单位承担《垃圾智能分类非连续累计

静态称量系统校准规范》团体标准的制定工作。

本文件由中国计量测试学会质量计量测试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归口。

起草单位：辽宁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四川奇石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泰安市泰山鼎峰衡器有限公司、

福州威普物联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华测检测认证有限公司、辽宁因泰立电子信息有限公司、中航电测仪

器（西安）有限公司、黑龙江省计量检定测试研究院、宁夏计量质量检验检测研究院、中国计量测试学

会。

起草组人员：李东岳、汤世友、杨仕刚、张天照、耿云亮、李丰、苑勇敢、裴春雷、周立华、张佳

楠。

二、编制依据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格式起草。

本文件依据 JJF 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JJF 1059.1-2012《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

表示》、JJF 1181-2007 《衡器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JJF 1001-201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等基础

性系列规范编写。

本文件参考了 JJG 99-2022《砝码》、JJG 539-2016《数字指示秤》的相关内容。

三、编制背景

垃圾智能分类非连续累计静态称量系统具有多项目检测功能，一般包括称重、累计等功能。称重功

能方面，是由独立的称重承载器、称重传感器、称重指示器构成，回收的垃圾分类物在对应的承载器上

后对其单个包装重量及累计包装重量进行称量。

本文件与国家计量检定规程 JJG 539-2016《数字指示秤》的相比而言，垃圾智能分类非连续累计静

态称量系统具备计量特殊性，而现有通用标准规范无法全部覆盖：

一是结构特殊性：称量系统由一个或多个承载器组成，对计量结果影响显著；

二是场景适配特殊性：该称量系统专用于垃圾转运站、回收中心等场景，需处理大量散装物料并自

动分类统计不同垃圾类别的重量，通用标准规范未明确该类操作细节；

三是称重模式特殊性：部分设备嵌入智能数据采集模块，需对物料进行累计加载称重，通用标准无

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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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垃圾智能分类非连续累计静态称量系统在国内尚无适用的国家计量检定规程或校准规范。为了

保证该类测量设备的量值有效溯源，提高测量结果的可信度和准确性，助力企业生产过程中的产品质量

控制，促进相关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有必要根据该类衡器的使用场景和结构特点制定相应的校准规范。

制定垃圾智能分类非连续累计静态称量系统国家校准规范，统一校准方法、规范校准过程，能够更好地

满足使用单位的溯源需求，有效保证计量量值的准确可靠，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四、标准的起草过程

本文件的起草过程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阶段：

1、立项之前的准备阶段

2025年 9月，填写了《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团体标准立项申请表》。

邀请行业内专家，收集专家意见，并根据专家意见对规范初稿进行了修改，形成了《垃圾智能分类

非连续累计静态称量系统》校准规范讨论稿的起草工作。

经过调研，起草单位撰写《垃圾智能分类非连续累计静态称量系统》校准规范初稿、编制说明和试

验报告，经过反复修改，2025年 9月，邀请行业内专家召开预审会，并根据专家意见对规范讨论稿进

行了修改，形成了《垃圾智能分类非连续累计静态称量系统》校准规范初稿。

于 2025年 10月初稿定稿，提交中国计量测试学会质量计量测试专业委员会秘书处审查。

2、立项答辩阶段

2025年 10月 21日，中国计量测试学会下达了《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三批团体标

准立项会的通知》，起草小组为起草工作顺利进行建立微信工作群，准备立项会汇报 PPT 资料，并于

2025年 10月 27日在立项会上进行线上汇报，并解答评审专家提出的问题。

3、立项批复阶段

2025年 11月，起草组收到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垃圾智能分类非连续累计静态称量系统校准规范》

团体标准立项会专家评审意见，立项会审查专家一致同意此项标准通过立项，并随该文件一并出具了具

体改进意见。2025年 11月 16日收到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的《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关于公布 2025年度第三

批五项团体标准立项名单的通知》（量学发[2025]274号）文件，由辽宁省计量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共同

承担《垃圾智能分类非连续累计静态称量系统校准规范》团体标准的制定工作。

4、制定计划和分工

2025年 11月 20日，由主起草单位召开第一次线上会议，制定编制计划、明确分工。查阅现有的

标准、技术规范等，充分讨论规范所包含的内容、主要计量特性、校准方法进行讨论。

起草小组于 2025年 12月 06日召开第二次线上会议，讨论《垃圾智能分类非连续累计静态称量系

统校准规范》团体标准初稿，形成征求意见稿报中国计量测试学会。

5、起草小组第一次征集意见阶段

2025年 12月 29日在小组公布初稿征求组内意见，征集意见截止日期为 2025年 12月 31日，主笔

起草单位于 2025年 12月 31日汇总处理完毕征集意见，共计收到 6个单位反馈，其中 5家单位反馈有

意见，归纳为 17条意见，1家反馈无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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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阶段同时完成相关方服务合同签订。

6、起草小组研讨会

按秘书处工作安排，起草小组在腾讯会议视频研讨会后，对征集意见初步处理情况逐条审查，专家

给出了审查专业性的指导意见，调整并形成处理意见。主笔起草单位于 2026年 1月 4日，对征集意见

以及研讨会意见再次综合汇总处理完毕，并根据研讨会意见修订了文稿，发布于起草小组微信工作群再

次征集意见。经过再次修订，于 2026年 1月 5日形成征求意见稿，提交中国计量测试学会质量计量测

试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7、征求意见稿初稿专家审查及起草小组第二次征集意见阶段

秘书处专家初步审查征求意见稿初稿，反馈 33条意见，经过再次修改，于 2026年 1月 9日再次形

成征求意见稿，发布于起草小组工作群，征集起草小组意见。

本次征集意见未收到反馈意见，经汇总处理，修订文稿，于 2026年 1月 9日再次形成征求意见稿，

提交中国计量测试学会质量计量测试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8、征求意见稿初稿专家审查及起草小组第三次征集意见阶段

秘书处专家初步审查征求意见稿初稿，反馈 19条意见，经过再次修改，于 2026年 1月 12日再次

形成征求意见稿，发布于起草小组工作群，征集起草小组意见。

本次征集意见未收到反馈意见，经汇总处理，修订文稿，于 2026年 1月 13日再次形成征求意见稿，

提交中国计量测试学会质量计量测试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9、征求意见稿初稿专家审查及起草小组第四次征集意见阶段

秘书处专家初步审查征求意见稿初稿，反馈 12条意见，经过再次修改，于 2026年 1月 22日再次

形成征求意见稿，发布于起草小组工作群，征集起草小组意见。

本次征集意见未收到反馈意见，经汇总处理，修订文稿，于 2026年 1月 23日再次形成征求意见稿，

提交中国计量测试学会质量计量测试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10、2026年 1月 23日～25日，团体标准起草小组组织进行试验，获取试验数据，对核查项目和方

法进行验证，并出具核查结果，形成试验验证报告，提交中国计量测试学会质量计量测试专业委员会秘

书处资深专家审查。

中国计量测试学会质量计量测试专业委员会秘书处资深专家审查试验验证报告后，于 2025年 1月

28日，反馈修改意见，经过再次修改，于 2026年 2月 2日再次形成试验验证报告，提交中国计量测试

学会质量计量测试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11、2026年 2月，团体标准起草小组组织进行不确定度评定，确定不确定度评定方法并给出示例，

并出具不确定度报告。

2026年 3月，不确定度报告发布于起草小组工作群征集意见并提交中国计量测试学会质量计量测

试专业委员会秘书处资深专家审查。

12、征求意见稿定稿阶段

中国计量测试学会质量计量测试专业委员会秘书处资深专家审查稿件后，于 2026年 4月形成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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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稿，提交中国计量测试学会质量计量测试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13、征求意见阶段

2026年 5月至 6 月，经过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官网和全国团体标准公共信息平台向全国范围内公开

征求意见。

14、送审阶段

2026年 6月至 8 月，团体标准起草小组进行修改，并经中国计量测试学会质量计量测试专业委员

会秘书处资深专家审查修改意见，形成《垃圾智能分类非连续累计静态称量系统校准规范》送审稿，报

中国计量测试学会质量计量测试专业委员会秘书处资深专家审查送审稿，修改定稿后，在 2026年 8月

于中国计量测试学会质量计量测试专业委员会团体标准审定会议上进行审定。

15、2026年 10月，经审查通过并形成报批稿后，起草小组对报批稿及全套附件材料进行最终复核

与完善，确保内容完整、格式统一、表述严谨。随后按照行业管理规定和出版流程要求，将报批稿等全

套材料正式报送出版社。

五、主要内容

《垃圾智能分类非连续累计静态称量系统校准规范》团体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

1、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计量单位

4、概述

5、计量特性

6、校准条件

7、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

8、校准结果

9、校准间隔

10、本文件的附录部分，给出了垃圾智能分类非连续累计静态称量系统校准记录推荐格式（资料性）、

校准证书内页推荐格式、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方法、校准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六、主要试验的分析验证情况

根据《垃圾智能分类非连续累计静态称量系统校准规范》（征求意见稿）的技术要求，为验证其科

学性、可行性和适用性，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垃圾智能分类非连续累计静态称量系统，由起草单位依据校

准规范进行试验验证，并依据规范附录所提供的校准记录和证书内页格式出具校准记录和校准证书，同

时验证垃圾智能分类非连续累计静态称量系统的相关计量要求、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校准结果表达等，

其校准结果的不确定度能否满足其最大允许误差的要求。

试验验证结果表明《垃圾智能分类非连续累计静态称量系统校准》（征求意见稿）中规定的技术指

标、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内容合理，科学规范、数据可靠，本文件的试验验证全部内容完全满足预期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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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工作小结

本次《垃圾智能分类非连续累计静态称量系统校准规范》团体标准的编写，起草小组对垃圾智能分

类非连续累计静态称量系统的结构组成、工作原理、技术特点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确定计量特

性、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结果表达等过程中做了大量的深入研究和试验验证工作。起草小组坚持科学

性、合理性、实用性的基本原则，一致认为本文件能够指导目前垃圾智能分类非连续累计静态称量系统

的校准工作。

以上是起草小组制定本文件的基本情况。在此，非常感谢中国计量测试学会质量计量测试专业委员

会资深专家的技术指导和宝贵的修改意见。

由于起草小组作者学术水平有限，本文件中难免存在不妥之处，敬请各位专家拨冗审阅并提出宝贵

意见和建议，起草小组将进行认真分析、修订，使本文件更加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适用性。

《垃圾智能分类非连续累计静态称量系统校准规范》起草小组

2026年 2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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